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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3月12日讯 (记者
郭庆文 实习生 陈亚新

杨晓惠) 阳谷的郭先生从网上
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因怀疑是高
仿想退货，商家却称只能退款
60%。12日，商城工作人员回应，
如果核实是从商城里买的，可以
全额退款或更换手机。

5日，郭先生从乐购商城购
买了一款价值1980元的三星智
能手机，然而拿到新手机后，手

机运行很慢，没有他想象中的那
么好，“我去测试了一下，发现
CPU是MT6589，从网上查找得
知，原来是高仿机。”经过一番考
虑后，郭先生决定退货。

郭先生说，当时决定团购的
时候，商家打来电话确认收货地
址时，他还问了是不是翻新，商
家说不是，并称这款手机是港版
的三星智能手机，他这才确认了
地址。

通过订单上标注的售后服
务电话，郭先生开始与售后工作
人员协商。经过一番商讨，售后
工作人员让郭先生把手机寄回
鉴定。经过鉴定售后工作人员告
诉郭先生可以退款。可是让郭先
生没想到的是，这位售后工作人
员告诉郭先生，只能给他返还购
买手机货款的60%。

“这是新手机，为啥不能全
额退货？”这让郭先生很是不解。

了解情况后，记者来到郭先生购
买手机的网站上，网页上标明不
是原装、有瑕疵等，七天无理由
退换货，并且还承担运费。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这家
商城的的客服工作人员，与之前
不同，这次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这款三星手机有很多家都在做，
要确定郭先生购买的手机是否
在该商城购买，一旦确定，就会
全额退款或者更换手机。

新《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
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
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网络商
品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
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
由消费者承担；网络商品经营
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

网购手机怀疑买到高仿货，商家拒绝全额退款遭质疑

““承承诺诺无无理理由由退退货货凭凭啥啥还还扣扣钱钱””

政府加大对经营者欺诈行为惩罚力度，规定最低赔偿额度———

商商家家欺欺诈诈11毛毛也也要要赔赔偿偿550000元元

市民李先生认为，长期以
来，不法商家坑害消费者的行
为屡屡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违法成本过低。他之前就曾
遇到过超市商品低价促销，但
结账时却按原价收取的情况，
但如果说仅为了几角或几元钱
的差额实在是不太值得。

市民陈先生说，消费欺诈
赔偿标准的提高，在保证普通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
也会催生更多知假买假的行
为，甚至会给更多职业打假人
提供“商机”。“知假买假”存在
道德问题，明知是假货还特意
购买，意在以此牟利，对于是否
能当做普通消费者来对待处理
及适用相关惩罚性赔偿的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另外消费者需要注意的
是，针对虚假广告充斥电视节
目、明星代言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
新《消法》也做出了相应规制。
规定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
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
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
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
担连带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
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
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者其
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
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
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担忧>>

赔偿提高是否
催生知假买假

去年11月份，莘县市
民郭先生在县城一个加油
站为车辆加入200元柴油
后，行驶不到5公里车辆就
突然熄火。检查发现柴油
滤芯损坏，而原因竟是使
用了劣质柴油。

消协介入后，加油站负
责人认可了因油质问题造
成车辆零部件损坏的事实，
并当场表达了歉意。最终加
油站同意赔偿他因维修车
辆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并退
还柴油款，共计1000元。

去年7月份，阳谷的王
先生购买了2瓶价值6元的

小洋人奶制品饮料，喝完
后出现恶心、呕吐、拉肚子
等不良反应。经医生诊断，
他是由于食物中毒引起的
急性肠炎，而经过仔细观
察，竟发现饮用的饮料已
经过期。

当王先生找到经销商
处讨说法时，对方承认了由
于个人粗心大意导致到期
饮料未及时下架，愿意包赔
他所购买货物价值2倍的损
失12元。后经当地消协调
解，经销商同意赔偿他所购
商品价值十倍的赔偿款及
住院费等合计406元。

案例>>

车加劣质油行驶中“瘫痪”

与现行《消法》相比，新
《消法》提高了消费欺诈的
赔偿金额，将“退一赔一”提
高至“退一赔三”。其中，对
最低赔偿金的设定，更是解
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
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
度，不利于动员消费者维
权，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
有惩戒的问题。比如说上述
案例中王先生花6元买到两
瓶过期饮料，按新规，商家
不但要退回6元货款，还要
增加三倍赔偿额为18元，虽
达不到最低赔偿额度500

元，但也要按500元赔偿。
按新《消法》规定，赔偿

前提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所谓
的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
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
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行为。除了常见的假
冒伪劣产品、份量不足、价
格虚假等行为属于欺诈行
为之外，虚假宣传和骗取预
付款的行为也属于欺诈行
为。

虽然新规中的赔偿已从一倍
增至三倍，但仍有消费者质疑，如
果消费者因为欺诈行为受到严重
损害，难道也只获赔消费额的三倍
吗？

新《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新《消法》第五十一条则规定，
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侵
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
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
神损害赔偿。

值得强调的是，新《消法》新增
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
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
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
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
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
性赔偿。这就是说，案例中的王先
生除了可获赔最低额度500元外，
还可要求商家赔偿人身伤害损失，
即346元的医疗费，并有权要求所
受损失346元×2的惩罚性赔偿。

亮点>> 致伤亡获赔后可再索二倍赔偿

超市打折，却按原价结算；商店购物，竟买到过期商品……生活中，不少市民都遇
到过类似被欺诈的不愉快经历。即将实施的新《消法》加大了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惩罚
力度，将惩罚性赔偿金额提高至三倍，即由原来的“退一赔一”提高至“退一赔三”，并规
定了最低赔偿“500元兜底”。

新规>>

消费者遇欺诈最低获赔500元

本报记者 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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